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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資通安全管理法遵法情形及整體資安防護整備等面向，仍有尚待落實及改進空間。惟現行資

通安全管理法並未授予法規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主動對所有納管公務機關實施資安稽核之權

限，恐不利資安法規主管機關發揮其督導權責。經函請行政院研議賦予法規主管機關對於所有

納管機關主動稽核權限之可行作法，俾適度透過外部稽核手段強化政府機關資安防護整備。 

4. 據行政院辦理第二方資安稽核輔導作業之共通性建議意見，核有受輔導機關稽核

文件內容未臻完備、稽核人員對資通安全管理法規認知不足等共通性缺失，允宜研議訂頒相關

文件範本及稽核參考指引，俾協助優化各機關第二方稽核文件品質、提升資安稽核人員專業知

能：行政院為督促各機關落實資通安全管理法分層管理監督精神，提升各上級（監督）機關及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所屬（監督）公務機關及所管特定非公務機關之資安稽核品質，每年

度規劃辦理第二方資安稽核輔導作業，復為培育政府機關資安稽核人力，確保政府機關自辦資

通安全稽核作業成效，自 107 年起辦理政府機關（構）資通安全稽核員培訓及遴選作業計畫，

由行政院及所屬中央二級機關、地方政府推薦觀察員人選參與培訓。經查，行政院 108 及 109

年度辦理第二方資安稽核輔導作業，對受輔導機關提出之共通性建議意見，包括：部分稽核委

員僅對自身熟悉之領域深度訪談，致查核事項受限，又部分稽核委員對於資通安全管理法及其

子法法規要求瞭解深度不足，建議於稽核前安排稽核訓練，以強化稽核委員對於法規瞭解程度，

並適度擴大查核範圍；建議受輔導機關於稽核計畫增列作業時程與重點工作，以利受稽機關瞭

解稽核作業時程與要求；建議於稽核計畫增列稽核團隊成員保密義務與利益迴避之規定；建議

於稽核報告增列抽樣聲明；稽核報告項目宜明確列入稽核目標、稽核範圍、稽核機關、稽核團

隊、受稽核機關介紹、稽核日期與地點、稽核準則之聲明、稽核結論等事項。鑑於行政院期藉

由辦理第二方資安稽核輔導及資安稽核員培訓計畫以促進各機關資安稽核作業品質，暨提升稽

核人員專業素養與實務經驗，惟該院之稽核輔導及人員培訓量能有限，尚難全面實施至所有適

用機關。經函請行政院研議彙整各機關辦理第二方資安稽核常見缺失及應注意事項，據以研訂

第二方稽核作業相關文件範本，供各納管機關參考運用之可行性，俾透過知識分享提升稽核人

員專業知能，進而強化政府整體資安稽核量能。 

（十四） 政府推動智慧政府行動方案，規劃全面換發數位身分識別證及建

立資料交換機制基礎架構，提供民眾數位服務及優化決策品質，有助數位轉型，

惟部分工作項目執行未如預期或尚待持續辦理，亟待研謀改善。 

我國自 87 年開始推動電子化政府，完成多項里程碑，包括網路報稅、電子發票、電子公文、

雲端病歷、開放資料等項目，行政院為引導各級機關以民眾需求為訴求，優先以數位化方式發

展政府服務等目標，於 105 年 11 月 24 日核定「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推動方案」。嗣行政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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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7 年 6 月 7 日第 3603 次院會會議指示，由國家發展委員會協助中央與地方政府持續精進，

以契合智慧政府之推動方向。又國家發展委員會鑑於全球已積極推動智慧政府戰略布局，為加

速與國際同步推動政府數位轉型，積極運用新興科技技術，爰另提出「智慧政府推動策略計畫」， 

經行政院於 108 年 1 月 10 日核定，並依該策略計畫擬具「智慧政府行動方案」，於 108 年 6 月 6

日經行政院函頒施行。該行動方案執行方式係由國家發展委員會負責協調方案內所列各機關落

實執行進度，並定期督導考核具體成效，執行期程為 108 至 109 年度，所需經費合計 66 億餘元。

經查執行情形，核有：1.智慧政府行動方案之「全面換發數位身分識別證」基礎架構作業，係

由內政部主責，預計於 109 年 10 月啟動數位身分識別證換發作業，並於 112 年 3 月全面換發完

成，惟數位身分識別證換發作業推動過程，因各界對於新式數位身分識別證之個資保護及資訊

安全方面仍多有疑慮，且認為現行數位身分識別證之法律規範不足等因素影響，行政院爰於 110

年 1 月 21 日院會會議決議，先

暫停數位身分識別證之換發作

業，俟於訂定專法後，再依法辦

理，除衍生換發數位身分識別證

相關採購案（表 19），尚無法發

揮原預期採購效益外，亦造成現

行政府各項數位服務，無法透過

數位身分識別證取代自然人憑

證，進行民眾身分驗證，以普及

政府多元之數位服務；2.智慧政

府行動方案之「建立具安全且可信賴的資料交換機制（T－Road）」基礎架構，其中在 T－Road

網路規範訂定方面，截至 110 年 4 月底止，尚在進行規範草案諮詢作業中，相關規範內容仍待

進一步確定，另國家發展委員會雖已完成 T－Road 管理平臺，及完成教育部、財政部、衛生福

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內政部警政署等機關所屬部分資料介接至 T－Road

管理平臺之傳輸作業，惟後續仍待積極盤點各機關可供作為政府施政參考運用之資料庫，並強

化與機關間之溝通作業，協助其將資料介接至 T－Road 管理平臺，以擴大機關資料共享共用，

提升資料庫加值運用，優化政策決策品質等情事，經函請行政院研謀改善。據復：1.將持續廣

為蒐集各界意見，以完備相關法制後，賡續辦理全面換發數位身分識別證相關事宜；2.已訂定

「政府資料傳輸平臺（T－Road）管理規範（草案）」，明定資安規範、服務管理要求等內容，並

已召開 2次意見徵集座談會，另將積極推動有需求之機關導入 T－Road。  

表 19 數位身分識別證（New eID）－新一代國民身分證換
發計畫相關採購案件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案件名稱 決標日期 決標金額 

合計 4,315,203,923 

1 
新一代國民身分證換發系統第三

方獨立驗證與確認委外服務案 
109/02/14 14,946,873 

2 PC 晶片卡及印製設備乙式採購案 109/02/21 3,289,928,250 

3 
109年全面換發新一代國民身分證

行銷宣導專案 
109/04/08 3,946,800 

4 
新一代國民身分證換發系統建置

及維護案 
109/06/15 1,006,382,000 

資料來源：整理自內政部提供資料。 


